《池州市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

为进一步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，推进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、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，增强我市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我局明确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22〕42号）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安徽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（皖政办〔2022〕15号）为依据，统筹整合我市《实施方案》制定工作。我局对《实施方案》先后征求了各县区、市直各相关责任单位共25家单位的意见和建议，征求到8条意见和建议，相关意见和建议全部采纳。

二、总体目标和重点举措

《实施方案》共三部分，除第一部分、第三部分总体要求和组织保障外，第二部分主要措施有重点、有针对性的提出五个方面17项任务，配套制定《池州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》，明确20项基本养老服务项目。

（一）主要任务和工作目标。坚持兜底线、保基本、促普惠、均等化，重点发展面向低保、特困、失能、残疾、留守、空巢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、高龄等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服务，加快建立人人享有、人人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。到2025年，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更加健全，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不断完善，服务对象、服务标准、服务流程等清晰明确，基本养老服务覆盖全体老年人。

（二）主要措施。一是落实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，明确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和项目，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，实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必需的基础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服务；二是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主动响应机制，建立健全基本养老服务统计调查制度，建立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，建立主动发现机制，加强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；三是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机制，推动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，强化资金保障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、落实优惠扶持政策、强化信息化支撑，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；四是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，推进养老服务设施配建，发挥公办养老机构基础作用，推动公办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，积极培育优质供给主体。五是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便利化可及化水平，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，推进老年助餐服务行动，增强居家养老照护能力，推进医养康养结合服务，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。

（三）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及对策举措。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，将面临供给结构和要素支撑方面的重点问题，《实施方案》注重通过政策措施优化供给结构、强化要素支撑。一是多层次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结构。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，扩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、农村养老服务，加快构建供需对接的高质量养老服务供给体系。增强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功能，将条件较好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，逐步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重度残疾人家庭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和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的老年人，提供低偿或无偿的集中托养服务。二是多方面强化养老服务发展要素。通过强化资金保障、人才队伍、扶持政策、信息化技术等措施，增强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撑能力。各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的比例不低于55%。定期举办市级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，开展“最美护理员”评选活动。落实养老服务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享受居民价格政策。

（四）亮点和创新举措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在《实施方案》中细化我市的具体任务，到2025年底，特殊困难老年人周探访率实现100%，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不少于3099户，培训养老护理员等从业人员不少于3250人次，包括农村敬老院在内的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率达到60%以上，在贵池区打造1个示范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，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。

